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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政策形成

　　中共政權的政策形成，代表著政治路線、社會需求、現實環境等之調

整，其公共人力甄拔亦然。茲就其考試政策提出與形成方式予以簡析：

１．考試政策的路線：中共已故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中央政

治局擴大會議提出「目前的問題是，幹部的組織制度和為數不少的幹部的

思想方法，不利於選拔和使用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勇於改革

不合情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隨著建設繁榮的發展，還要制定各個

行業提升幹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辦法，將來有很多的職務、職稱，

只要考試合格，就應當錄用或者授予。」提出考試錄用、甄拔人才的主張

中共國家人事局乃會同下達招幹計畫，明確規定採取「招考錄用」辦法，

符合應考條件者均得報名，並以考試成績定出預選對象，再經考核符合

條件者即正式批准錄用。此乃為中共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制度建立之緣起

２．幹部四化與錄用的規定：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提出幹部四化（革命

化、知識化、經濟化、專業化）方針，國務院勞動人事部發布「吸收錄用幹

部問題的若干規定」，首次提出考試錄用規定與要求，對幹部考試作統一

規定，施行「公開招收，自願報名」，進行德智體全面考核，堅持考試，

擇優錄用之辦法，基本上規範了考試之實施具體方法與程序，其要點歸

納如次：

　（１）前提：依工作實際需要，在有上級人事部門下達增幹指標之部

門，進行錄用幹部。

　（２）原則：在貫徹公開、平等、競爭原則，由當地人事部門統籌安排

公開招收，透過

　　　　考試考核，擇優錄用。

　（３）對象：從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單位之工人中吸收，或從社會

上錄用，後者主要

　　　　指城鎮知青暨閒散專業技術人員、自學成才人員。

　（４）條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作風正

派、遵紀守法、服

　　　　從組織分配，具有高中畢業以上文化程度或同等學力，或具所

需專技知識與學歷能



　　　　力；身體健康，年齡在廿五歲左右。此外，尚可根據各部門、崗

位需求，進一步規

　　　　定具體標準與條件。

　（５）程序：下達增幹指標、對錄用人員提出具體要求、定出錄用標準

統籌安排、統一

　　　　招考、擇優錄用標準等。

　（６）審批權限：國務院人事部門負責統一編製計畫，並由其負責審

批；各地方人事部門

　　　　負責考試之組織工作。

　（７）實施試用期：為期一年，期滿符合條件者由原批准機關批准轉

為正式幹部。

　　此時之錄用，係作為幹部之補充形式，惟考試已成為幹部錄用制度

之一種，由政府人事部門主導，而不再由「黨」完全壟斷。

３．公務員考試錄用制自主發展：一九八七年中共黨「十三大」明確揭示

「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作為其幹部改革之重點，黨政幹部開始分工，公

務員考試錄用制度自幹部錄用體系中分離。一九八八年中共七屆人大政府

工作報告中亦強調「今後各級政府錄用公務員，要按照國家公務員條例的

規定，通過考試，擇優選拔」。是年中共在全國三十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曾舉辦大規模招收幹部考試工作，大約有百萬人參加，錄取八萬人，主

要針對政法、稅務、銀行、保險系統調配幹部而舉辦。一九八九年國務院人

事部與中共中央組織部又聯合發出「關於國家行政機關補充工作人員實行

考試辦法的通知」，作為國家行政機關補充工作人員之運作依據。

４．錄用考試法制化的推動與建立：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

定，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與國家勞動人事部共同組織一批專家學者、實務工

作者，研究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著手研擬改革方案、起草「國家工作人

員法」（含考試錄用），一九八五年鑑於時機及辦理範圍（依行政部門）

考量，修改為「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條例」。一九八六年經多次修正後

之第十次草案（稿）：下半年以兩部聯合文件形式下發至各省、各部徵求

意見。一九八七年中共設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其下設豈有幹部人事體制

改革專題組，再就此草案作重大修正，易名為「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

一九八八年二一月國務院設立人事，同時對條例草案再做修正，其研擬

制訂相關配套法規。

５．錄用考試運作試點實踐經驗：一九八九年中共人事部決定為國務院

六個部門（國家統計局、國家建築材料工業局、稅務總局、國家審計署、海

關總署等）試點國家公務員制度。一九九○年以「哈爾濱市」為地方政府施

行公務員制度之試點。同年批准深圳市之試點計書，考試錄用為公務員制

度之一，自然亦為其試點工作的範圍。依前述條例草案先行摸索，俾再依

試點經驗據以修正。試點過程中，國務院曾頒佈「中央國家行政機關國家



公務員制度試點總體方案」作為規範，準備階段包含設專門組織負責執行

之試行領導小組（設於試點單位之人事部門中），制定試點單位工作方

案，宣傳方案，培訓管幹等工作，而實施階段則以「三定方案」（定機構

定職能、定人員）為基礎，確定錄用考試工作對象（非領導職務職教及比

例），試點內容包括報考資格審查（報考條件、證件、證書等）、考試

（筆試、面試）、錄用（考核審查合格，由人事部門推薦予用人單位），

總結經驗階段，則提供研修相關法規參考。經由試點錄用考試，引進競爭

機制，抑制腐敗之風，強化制度化運作，逐步採行運用面試、統一甄拔標

準，加強人事部門與用人部門之協調合作，以及特殊人員照顧（退伍軍

人、少數民族）等，作為當前制度研訂調整之依據。

６．錄用考試法規訂定與施行:試點之同時，研修工作亦不斷推動。一九

八九年四月完成第十六次草案（稿），一九九○年前人事部長趙東宛要求

積極穩妥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務員制度」。一九九一年間曾舉辦數次

研討會。惟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間因政治因素考量而躊躇不前，迨一

九九三年三月中共八屆人大會議後，國務院總理辦公室會議兩次會議討

論「條例」，四月廿四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此「條例」，八月十四日總理

李鵬正式發布「第一二五號國務院令」並規定自十月一日起施行。而考試

錄用之配套法規「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則於一九九四年六月經由人

事部正式發布實施。

　　從前述分析，可知政策之形成除總結歷史經驗，以及政治考量外，

在因應時勢發展，廣納各級政府及各部門意見，不斷檢討，並經由試點

經驗配合，研擬而出之規範，在政治性、革命性傳統因素之外，業已兼及

功績性、專業性、知識性與實用性的要求。不過實際運作卻

因政治文化之侷限，致使規範常與實際脫節，不得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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